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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法律热点问题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两项行业标准正式实施

2017 年 7 月 20 日，民政部发布《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标准编号

为 MZ/T 088-2017，以下简称“《管理规范》”）和《慈

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为 MZ/T 087-2017，以下简称“《技术规

范》”）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的正式稿（第 406 号公

告），自 2017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与民政部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实施的文

本强化了平台信用要求和事中事后监管，增加了与

《网络安全法》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及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要求，并简化了一些平台内部管理和功能要

求。 

一、正式稿对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改 

(一) 《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适用于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

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指定与监管，以

及平台自身建设与运营。与征求意见稿相比，《管

理规范》正式稿的主要修改包括： 

1、 新增平台申报方条件要求。要求平台申报方在

互联网公益领域或所在行业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力或代表性，符合《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和

规范要求，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2、 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管理要求。要求平台采取措

施确保所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在发生或者可

能发生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时，应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 

3、 删除内部管理要求。不再要求平台管理纳入平

台主办机构的高层决策议事范畴，也不再要求

平台具有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服务的专职部门

或专门团队。 

4、 删除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不再要求平台建立及

时启动的纠纷解决及个案危机应对机制。 

5、 增加平台退出情形。增加“1 年内考核不达标

或违规处理累计 2 次”或“出现重大网络安全

事故的”作为取消平台指定的情形，且禁止该

平台在 2 年之内重新提出申报。 

(二) 《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适用于平台的设计、开发、改造，

以及遴选指定、日常运维。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技

术规范》正式稿的主要修改包括： 

1、 新增信息安全等保要求。要求平台信息系统的

安全保护等级不低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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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的第三级，并取得有权机关出具的

备案证明。 

2、 修改举报处理方式。不再要求平台在举报属实

的情况下立即下线活动，而仅要求平台具有技

术能力配合有权机关进行暂停募捐活动、下线

募捐活动、通知捐款人及相关方等处理措施。 

3、 降低后台信息查询要求。仅要求平台具备查看

捐款详情的技术，不再要求平台为慈善组织提

供每一笔支付记录的查看、捐款详情的导出以

及管理或导出捐款拨付、使用情况的功能。 

二、简评 

如 我 们 此 前 文 章 中 所 分 析

（http://www.junhe.com/law-reviews/655），两项标

准的正式出台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对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监管要求，并对平台公开

捐助信息发布活动设立了普遍的可操作的行业标

准。《慈善法》的实施未满一年，公开募捐的实践

经验尚未成熟，网络作为当下公开募捐最主要的媒

介之一，极易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两项标准的相

关规定，例如明确个人求助、网络互助信息属性、

禁止竞价排名、禁止插入商业广告等等要求，将促

使已设立或拟设立的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严

格按照行业标准规范自身行为，有利于网民区分合

法合规的公开募捐信息和其他未经证实的求助信

息或非法的募捐行为甚至欺诈活动，促进了互联网

公开募捐活动的进一步有序发展。 

同时，基于《网络安全法》已正式实施的背景，

两项标准对平台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安全管理

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其中，《技术规范》明确规

定，平台的信息安全等保应不低于第三级。该等级

意味着，如平台受到破坏，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

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根据

我们的实践经验，信息安全等保三级已属较高的安

全标准，基本达到了一般银行金融机构的核心系统

的安全等保要求。在向相关公安部门申请信息安全

等保备案前，平台一般需要聘请专门的测评机构，

对平台的信息安全等保状况进行系统设计、整改和

测评，在运行期间也需要定期进行测评和自查等工

作，并受到公安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互联网公开

募捐信息平台在实际运行中有可能汇聚大量的个

人信息和募捐记录等重要数据，该项规定在很大程

度上强化了平台的安全性，有利于防范平台遭受网

络攻击、网络侵入而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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